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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相关当事人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竺韵德以及控股股东相关当事人朱建康于 2020年 8月 24日分别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

（甬证调查字 2020098 号、甬证调查字 2020099 号、甬证调查字 2020100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25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2020 年 11月 6 日，上述对象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甬证监告字[2020]10号），具体内容如下： 

 

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竺韵德、朱建康： 

你们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

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

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你们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升控股）作为持有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韵升）30%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未依法向宁波韵升所有股

东发出收购宁波韵升全部或部分股份的要约，利用“宁波乾浩投资有限公司”证

券账户（以下简称“宁波乾浩”证券账户）、“宁波龙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宁波龙象”证券账户）交易“宁波韵升”，具体为： 



1.2017 年 4 月至 7 月期间，累计买入“宁波韵升”37,304,770 股，成交金

额 6.42 亿元，累计卖出“宁波韵升”210,300 股，成交金额 404.53万元，累计

净买入“宁波韵升”37,094,470股，占宁波韵升总股本的 6.66%。 

2.2019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累计卖出“宁波韵升”55,890,175 股，成交金

额 4.76 亿元，累计买入“宁波韵升”177,000 股，成交金额 145.08万元。 

“宁波乾浩”证券账户、“宁波龙象”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均由韵升控股安

排员工办理，两账户交易“宁波韵升”的决策均由韵升控股作出，资金均来源于

韵升控股，盈亏均由韵升控股承担。经计算，“宁波龙象”证券账户盈利 208.35

万元，“宁波乾浩”证券账户亏损 7757.22万元，两账户合计亏损 7548.87 万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等证据

证明，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韵升控股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八十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构

成了《证券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三条所述违法

行为。对于韵升控股的相关违法行为，时任韵升控股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18

年 5 月起兼任总经理）竺韵德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韵升控股副总经理

（2018 年 5月起改任董事）朱建康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我局拟作出以下

决定： 

一、对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440万元罚款，

其中对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行为和未依法履行发出要约收购义务分别处以罚

款 20万元，对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行为处以罚款 400万元； 

二、对竺韵德给予警告，并处以 25万元罚款； 

三、对朱建康给予警告，并处以 15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等有关规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听

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1月 7日 


